
CH
中 国 船 舶 二二业 总 公 司 部 标 准

Cs 1323一97

舰船电控陀螺罗经用液浮陀螺仪

            通用规范
General Specification of floated gyro

for ship's electromagnet control compass

1997一10--='11发布 1998一06一01实施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发布



CB 1323一97

目 次

1 范围 ····································································································⋯⋯ (1)

1.1 主题内容 ·············································································，·····，············⋯⋯ (1)

1. 2 适用范围 ·································..................................................................⋯ (1)

2 引用文件 ···········，····················································································，·····⋯⋯ (1)

3 要求 ·.............................·······，···································································⋯⋯ (1)

3.1 合格鉴定 ···································································································⋯⋯ (1)

3. 2 可靠性 ····································································································⋯⋯ (1)

3. 3 材料 ······························，·······································，································。·⋯ (1)

3.4 设计 ···。···································，.···，·，.，·················............................................ (2)

3.5 结构 ············，······················································，.·································⋯⋯ (2)

3. 6 维修性 ···············........................................................................................... (2)

3. 7 性能持性 ·······························································································⋯⋯ (2)

3. 8 尺寸 ·················。··································································。···················⋯⋯ (3)

3. 9 重量 ····························，.········································································⋯⋯ (3)

3. 10 轴系标记·······························································································⋯⋯ (3)

3. 11 产品的标志·································。······················4···············，··················⋯⋯ (3)

3. 12 外观质量·································································································⋯⋯ (3)

3. 13 供电要求·........................................................................................................ (3)

3. 14 绝缘电阻··········································”·。··················································⋯⋯ (4)

3. 15 绝缘介电强度························································································⋯⋯ (4)

3. 16 环境要求·........................................................................................................ (4)

3. 17 电磁兼容性·······························································································⋯⋯ (4)

3. 18 零部件详细要求·。············································，.········································⋯⋯ (4)

4 质量保证规定 ·.................................................................................................... (5)

4. 1 检验责任 ······························································································⋯⋯ (5)

4. 2 检验分类 ·················································，.····················‘·······················⋯⋯ (5)

4.3 检验条件 ····························，·······································............................·一 ((5)

4.4 鉴定检验 ··································································································⋯⋯ (6)

4.5 质量一致性检验 ·······················，··································································⋯⋯ (7)

4.6 包装检验 ···········································································。·····················，·⋯ (8)

4. 7 检验方法 ·················。··。···········································································⋯⋯ (8)

5 交货准备··································································································⋯⋯ (11)

5.工 封存和包装·.....................................................................................................(1ll

5. 2 装箱···········································································，··························⋯⋯ (11)

5. 3 运输和贮存············，········································，································⋯ ⋯ (11)

5.4 标志·····························································································⋯⋯ (12)

6 说明事项························，.·····································”································⋯⋯ (12)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部标准
CB 1323一97
分类号:U65

舰船电控陀螺罗经用液浮陀螺仪通用规范
    General specification of floated gyro
  for ship's electromagnet control compass

范围

1门 范 围

1.1 主题内容

    本规范规定了舰船用电控陀螺罗经用液浮陀螺仪的要求、质量保证规定和交货准备。

1.2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舰船用电控单态、双态陀螺罗经和平台罗经使用的二自由度滚珠轴承电机液浮陀螺

仪(以下简称陀螺仪)的设计、制造与检验。也可适用于民用电控陀螺罗经的陀螺仪。

2 引用文件

    GB 191一9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998一82 低压电器基本试验方法

    GB/T 13384-92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JB 4.6-83 舰船电子设备环境试验 交变湿热试验

    GJB 4.8一83 舰船电子设备环境试验 颠震试验

    GJB 145A一93 防护包装规范

    GJB 150.工一86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总则

    GJB 150. 3-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高温试验
    GJB 150.4-86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低温试验

    GJB 150.10-86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霉菌试验
    GJB 150. 11一86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盐雾试验

    GJB 152-86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测量

    GJB 585一88     1?性技术术语

    GJB 1181一91 军品装备包装、装卸、贮存和运输通用大纲

    GJB 1182-91防护包装和装箱等级

    GJB 1232一91 速率积分陀螺仪测试方法

3 要求

3.1 合格鉴定

    按本规范提交的陀螺仪应是经鉴定合格或定型批准的产品。

3.2 可靠性

    陀螺仪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 )一般为5000 h.置信度为百分之八十。

3.3 材料

3.3.1 陀螺仅的全部材料应符合有关标准要求。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997-10-17批准 19978-08-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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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陀螺仪应选 用比重大、酸值 中性 、化学 稳定性 好 。比温度变化率 、枯温度变化率 、粘度尽 可能小的

支承液。

3.4 设计

3.4. 1 组 成

    陀螺仪一般由浮球、支承液、导向组件、导电装置、传感器、力矩器、温控装置、壳体等主要部分组成

34.2 功能

    陀螺仪应具有下列基本功能:

    a.提供两个惯性基准轴;

    b.温控及失控报警功能;

    c.与配套罗经产品的接口功能。

1 5 结构

3，5门 陀螺仪的结构设计应安全、可靠并便于安装、操作、保养、维修和互换

3.5.2 陀螺仪应能使其承受可能产生的环境应力作用

15.3 陀螺仪安装于罗经主体的定位、姿态基准轴线位置应采用两个方向定位基准块、销结构。

15.4 陀螺仪应采用简单的、刚性好的等弹性设计。

3.5.5 陀螺仪的方位、水平姿态信号前置放大器应采取电磁屏蔽并尽可能靠近陀螺仪。

3. 5. 6 浮球应采用浮液支承.附加宝石支承定位、导向，或采用扭丝定位导向、导电、施矩。

I5.7 陀螺 电机 主轴承应符 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I6 维修性

    陀螺仪维修要求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I了 性能特性

3.7.1 轴对 准

    陀螺仪轴系应相互垂直。主轴、输入轴和输出轴应分别与对应的基准轴平行，有关几何精度，各轴指

向均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在陀螺仪外壳上的定位基准应有对应的、精确的标志。

3.7.2 极性

    陀螺电机、传感器、力矩器的极性应与产品规范规定的陀螺轴系的正向一致。

3.7.2门 陀螺电机主轴极性

    陀螺电机绕组按产品规范规定的相序通电时，转子应按规定方向旋转。

3.7-2.2 传感器极性

    在传感器载波相移之内，绕对应进动轴有正向角位移时传感器输出电压与激磁电压的相位关系应
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3.7-2. 3 力矩器极性

    在传感器载波相移之内，当力矩器控制绕组输入由产品规范规定极性的电流时.传感器产生同相输
出。

3.7.3 浮球在浮液中的活动范围(转动的角度范围)

    浮球被机械限位止挡限止的各个方向上.陀螺仪王轴的活动范围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3.7.4 进动系数及允差

    两进动轴进动系数及允差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3.了5 温控精度

    陀螺仪温控精度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I7.6 漂移率

    表征陀螺仪漂移率的常值漂移率、随机漂移率、逐次漂移率一般应符合下面的规定:
17.6.1 常值漂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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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1.1 水平常值漂移率

    用于平台罗经的陀螺仪水平常值漂移率不应超过-0. 50/h;用于双态陀螺罗经的陀螺仪水平常值

漂移率不应超过- 20/h;用于单态陀螺罗经的陀螺仪不作规定。

3.7.6门.2 方位常值漂移率

    用于平台罗经的陀螺仪方位常值漂移率不应超过_3丫h;用于陀螺罗经的陀螺仪方位常值漂移率

不应超过士50/h,

3.7-6.2 随机漂移率

3.7.6.2. 1 水平随机漂移率

    用于平台罗经的陀螺仪水平随机漂移率不应超过二。. 010/h;用于双态陀螺罗经的陀螺仪水平随

机漂移率不应超过-0. 05'/h;用于单态陀螺罗经的陀螺仪不作规定。

3.7.6.2. 2 方位随机漂移率

    用于平台罗经的陀螺仪方位随机漂移率不应超过-0. 050/h;用于陀螺罗经的陀螺仪方位随机漂移

率不应超过士0-2丫h。

3.7-6-3 逐次漂移率

3.7-6. 3. 1 水平逐次漂移率

    用于平台罗经的陀螺仪水平逐次漂移率不应超过“士。. 020/h;用于双态陀螺罗经的陀螺仪水平逐

次漂移率不应超过士。. 10/h;用于单态陀螺罗经的陀螺仪不作规定。

3.7.6.3. 2 方位逐次漂移率

    用于平台罗经的陀螺仪方位逐次漂移率不应超过士。. 10/h;用于陀螺罗经的陀螺仪方位逐次漂移

率不应超过-0. 50/h,

3.7.7 最大进动角速度

    陀螺仪的最大进动角速度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3.7.8 密封

    陀螺仪的密封件在其工作温度范围内不应有泄漏

3.8 尺寸

    陀螺仪的外形和安装尺寸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3.9 重量

    陀螺仪的重量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3.10 轴系标记

    在陀螺仪外壳上确定陀螺基准轴系的标记，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3.11 产品的标志

    陀螺仪应有标志.其内容包括:

    a.产品名称和型号;

    b.制造单位;

    。，制造日期;

    d.出厂编号。

3.12 外观质量

    陀螺仪的外表面应清洁、无裂纹、无划痕、无毛刺、无导线松动。

3-13 供电要求

    下列供电要求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3.13.1 陀螺 电机

    a.额定线电压;

    b.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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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频率 ;

      d.波 形;

      e.功率。

113.2 传感器

    a.额定电压或电流;

      b.频 率;

      c.波 形;

      d.功率 。

113.3 力矩器(不需要激磁的力矩器不作规定)

    a.额定电压或电流;

      b.频率 ;

      c.波形 ;

    d.功率。

113.4 温控装置

    a.额定电压;

    b.直流电源或交流电源、交流频率;

    c功率。

3.14 绝缘电阻

    陀螺仪各被隔离的电路之间以及各隔离的电路与陀螺壳体之间的绝缘电阻在标准大气条件下一

般不小于250 Mn,

115 绝缘介电强度

    陀螺仪各被隔离的电路之间以及各隔离的电路与陀螺壳体之间的绝缘介电强度应符合产品规范的

规定 。

I16 环境要求

    陀螺仪的高温、低温、湿热、盐雾、霉菌、振动、摇摆、颠震的试验要求及合格判据应符合产品规范的

规定 。

117 电磁兼容性

    陀螺仪电磁兼容性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118 零部件详细要求

118.1 陀螺电机

    下列参数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a.启动电流及工作电流;

    b.启动功率及额定功率;

    c.启动电间及停转时间;

    d.重量、转子动量矩及旋转方向(按相序接通转子绕组);

    e.振动量;

    f.绕组的直流电阻及电感;

    9.运行寿命。

3.18.2 传感器

    下列参数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a.零位电压;

    b.灵敏度;

    c.相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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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标度因素;

    e.线性度及线性输出范围;

    f.参数稳定性;

    9.配对要求;

    h.传感器初级和次级绕组的直流电阻及电感。

118.3 力矩器

    下列参数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a.零位力矩;

    b.反作用力矩;

    c，标度因数;

    d.线性度;

    e.参数稳定性;

    f.最大输出力矩;

    9.配对要求;

    卜.控制及激磁绕组(不需要激磁的力矩器不作规定)的直流电阻及电感。

3.18.4 温控装置

    下列参数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a.加温功率和保温功率;

    b.温度标度因数;

    c.温度控制精度;

    d.温控加温时间;

    e.温控装 置加热器及 测量 电阻.

质盘保证规定

4.1 检验责任

    除合同或订单中另有规定外 承制方应负责完成本规范规定的所有检验。必要时.订购方或上级鉴

定机构有权对规范所述的任一检验项目进行检验。

4.1. 1 合格责任

    所有产品必须符合本规范的第三章和第五章所有要求。本规范中规定的检验应成为承制方整个检

验体系或质量大纲的一个组成部分 若合同中包括本规范末规定的检验要求，承制方还应保证所提交验

收的产品符合合同要求。质量一致性抽样不允许提交明知有缺陷的产品.也不能要求订购方接收有缺陷

的产品。

4.2 检验分类

    本规范规定的检验分为:

    a.鉴定检验(定型检验);

    b.质量一致性检验。

4.3 检验条件

4.3.1 大气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检验的标准大气条件按GJB 150. 1第3.1条的规定。
4. 3.2 测试设备要求

4.3-2. 1 一般要求

    检验设备的精度和频率特性应与陀螺仪的技术性能要求相匹配。检验设备的系统性精度应比陀螺

仪精度至少高一个数量级.随机精度应高于陀螺仪精度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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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检验设备的性能均应稳定可靠，不得使被测陀螺仪超出输入范围和机械过载。

4.3-2.2 陀螺仪力反馈法试验设备

    按GJB 1232第4.3-2.2条的规定。但对二自由度陀螺仪必须具有方位、水平两套力矩反馈测试回
路 。

4.3-2.3 安装条件

    陀螺仪安装在单轴和双轴转台上的夹具中，尽量与使用中的安装条件相一致。各项检测试验中的定

位、精度由测试转台、安装夹具的精度及定位锁紧机构来保证。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4. 3:2. 4 热平衡条件

    按使用中的热平衡条件，对安装夹具进行热设计.安装界面温度应与使用中界面温度相一致。

4.3.2.5 机械条件

    安装陀螺仪时，应使陀螺仪的基础轴系与试验转台、安装夹具的相应基准轴对准，并应符合3.7.1

条的规 定。

4.3-2.6 供电条件

    陀螺电机、传感器、力矩器、温控装置等陀螺仪元、组件的供电要求应分别符合3.13条及产品规范

的规定。

4.3.3 进入工作状态程序

4. 3.3.1 陀螺仪试验前.按产品规范的规定加温到预定的温度.使陀螺仪处于准备工作状态。

4.3. 3.2 按下列程序使陀螺仪进入工作状态:

    a.给传感器加上激磁电压;

    b.根据需要要接通力矩反馈试验回路。

    c.启动陀螺电机;

    d.在工作温度下 稳定一定时间达到规定的热平衡要求。

4.3.4 退出工作状态程序

    按下列程序使陀螺仪退出工作状态。

    a.切断陀螺电机电源:

    b.如果试验过程中，接通力矩反馈回路者，则断开该回路。

    c.切断传感器激磁电源;

    d.切断温控装置电源。

4.4 鉴定检验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陀螺仪应进行鉴定检验:

    a产品设计定型时;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产品转厂生产或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用户单位提出要求时。

4.4. 1 检验数量

    除另有规定外，陀螺仪鉴定检验的样品通常为三台。具体数量由供需双方协商。

4.4.2 检验项目

    除另有规定外，一般按表 1规定的项目进行.

4.4.3 检验顺序

    除另有规定外，一般按表1规定的顺序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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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序

号

                            一
      检 验 项 目 检验方法 鉴定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A组一c组一D。-
1

一
l
一

4.7.1 丫 丫

2{尺寸 一 4.7 2 了 了

3I                   一 4.7.3 了 J

4 重量 { 4.7.4 丫 了

匀

                                                  一

轴系标记 ; 310
                                              一

4 7 5 了 了

一 一

  6
                一

I l

{产品的标志 { 3.n
l

4.7 6 了 了

下一一绝缘电阻 { 314 1
4.7 7

�一

了 一了
一

8 绝缘介电强度 一 4.7.8 了 叮

9             一
」

        4 7。9 J 了

10 轴，寸准 一 4.7.10 J 了

l1
                                一

陀螺电机主轴极性 : 3·72·1 4.7.11 了 J

12 传感器极性 3，7.2 2 4，7 12 了 了
l

l3 力矩 器极性 3.7 2.3 4 7 13 了 了

l4 浮球在浮液中的活动范围 3.7.3

�」

4 7.14 了 了
}

{
15 进动系数及允差 3 7.4 4.7，15 了 召

16 漂移率 一�{ 4。7.16 了 了

17
                                      一

最大进动角速度
一

      3.7.7 4.7，17 丫 了

一高温、低温}�一 4.7.18 了 了

l8 环，要，}湿、、盐雾、。
      」备菌顺思 {
    {撇、摇摆一

一

一

一

4.7.18 了

{

    丫

l9 电磁兼容性         3.17
一

4。7，19 了

20 可靠性 3 2 4.7，20 了 召

21 维修性 3.6 4.7 21 了 丫

          注 表中符号“丫“表示需检验的项目;

              表中符号“一’.表示不需检验的项目。

4.月.4 合格判据

    按本规范规定的鉴定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全部符合要求时判力合格。若有故障出现.则应查明原因，
排除故漳后，第二次提交检验，符合要求后判为合格。若仍不符合要求时，则判为不合格。

4.5 质量一致性检验

4.5.1 检 验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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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一致性检验项目分为A,C,D三组，见表1,
4.5.2 检验顺序

    除另有规定外，按表1规定的顺序进行检验.

4. 5. 3 抽样方案

4.5.31 组批规则

    a. A组检验:逐台检验;

    b. C组检验:周期性检验一 般每隔五年进行一次;

    。，D组检验:供需双方协商进行检验。
4,5.3.2 A组检验

    A组项目的检验.每批陀螺仪应逐台进行.

4.533 C组检验

    C组项目的检验，通常每五年进行一次.样品为3台。样品从A组检验的合格产品中抽取。

4.5.34 D组检验

    D组项目的检验由订购方和承制方商定。样品为1台一样品应从C组或A组检验的合格产品中抽

取 ‘

4. 5.4 合格判据

    各组检验全部符合要求时，判定为合格。若其中任一项目不符合要求时，则应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

进行第二次检验，符合要求后判为合格。第二次检验仍不符合要求时.允许进行第三次检验.经检验能符

合要求可判为合格。若再不符合要求.则该批陀螺仪判为不合格。

4.5，5 不合格

    如果样品不符合A组，C组或D组检验 则应停止产品的检验验收和交付 承制方应将不合格情况

通知合格鉴定单位.在采取纠正措施之后，应根据合格鉴定单位的意见，重新进行全部试验或检验，或只

对不合格的项目进行试验或检验 若试验仍不合格，则应将不合格的情况通知合格鉴定单位。

4-6 包装检验

    陀螺仪的包装检验应符合5.1-5.2,5.4条的规定。

4.7 检验方法

4.7.1 外观质量检查

    用目视法检查陀螺仪外观，结果应符合3.12条的规定。

4.7.2 尺寸检查

    用游标卡尺和千分尺检验，结果应符合3.8条的规定‘

4.7.3 密封检查

    清除陀螺仪外表面所有污物及油脂后 将陀螺仪放置在真空容器中.陀螺仪稳定在一定的温度，保

温时间不小于3h具体温度由产品规范给定，然后取出陀螺仪用高倍放大镜或双筒显微镜 直观地检查

陀螺仪壳体密封处是否有浮液泄出结果应符合3.7.8条的规定
4. 7. 4 重量检验

    用分辨率不低于5g的衡器检验陀螺仪重量.结果应符合3.9条的规定
4. 7. 5 轴系标记检查

    用目视法检验陀螺仪轴系标记 结果应符合3.10条的规定。

4.了.6 产品的标志检查

    用目视法检查产品的标志.结果应符合3.11条的规定。

4.7.了 绝缘电阻测量

    按GB 998中6. 1, 6. 2条的规定进行检查，结果应符合3.14条的规定。

4.7.8 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CB 1323一97

    陀螺仪处于非工作状态.按产品规范规定的试验电压和容量以及GB 998中6.1,6. 3条的规定进
行 结果应符合3.15条的规定。

4.7.9 温控精度测定

    陀螺仪温控精度的检验方法为:

    a.按4.3条及产品规范规定的工作要求，将陀螺仪安装在单轴或双轴转台上，启动陀螺仪使其工

作。将浮液温度控制在浮球静平衡时中性悬浮温度左右，具体温度数值由产品规范规定

    b.陀螺仪方位回路用力矩反馈试验回路锁定.水平回路用外加直流电流顶漂加以稳定。先利用水

平回路中的外加直流电流使陀螺仪主轴正方向偏开某一小角度，停lmin后复零，再停lmin，记下表示

此时陀螺仪方位漂移率的反馈电流值。同样.利用水平回路中的外加直流电流.使陀螺主轴向反方向偏

开某一角度，停lmin后复零，再停lmin.记下此时表示陀螺仪方位漂移率的反馈电流值 计算表示陀螺

正、反方问偏离水平基准后返回零位时的方位漂移率的反馈电流差值。
    c.在浮球静平衡时中性悬浮温度点附近变动.稳定后分别重复上述试验过程，视在这些温度稳定工

作情况中.选择力反馈电流差值最小时，对应的陀螺工作温度也就是陀螺最佳悬浮工作温度。

    d.在达到最佳工作温度之后，按产品规范规定的采祥方式，记录测温电阻值，并换算成温度值，再取

均方根la即为温控精度。

    调整结果应符合3.7.5条的规定。

4.7.10 轴对准检查

    按4. 3条及产品规范规定的陀螺仪工作位置要求.把陀螺仪安装在单轴或双轴转台上。根据测试室

内子午线方向基准.用光学经纬仪检查。结果应符合3.7.1条的规定。

4.7，11 陀螺电机主轴极性检查

    a.将陀螺仪处于工作准备状态.但不必加温;

    b.接通两个力矩反馈试验回路 接通陀螺电机三相电源;

    c.用手小心地转动陀螺仪，并注意观察力矩反馈电流不得超过产品规范规定的允许值.以确保浮球

不碰止档，根据陀螺仪进动规律校核陀螺主轴极性，结果应符合3.7. 2. 1条的规定。

4.7门2 传感器极性测定

    a按4. 3条或产品规范规定的陀螺仪工作位置，把陀螺仪安装在单轴或双轴转台上.接通两个力矩

反馈试验回路锁定方位、水平进动轴.接通传感器激磁，接通陀螺电机.把传感器信号与激进信号同时引

到双线示波器上。

    b.按规定方向转动转台，观察双线示波器上传感器的输出与激磁波形的相位关系.恨据产品规范

的要求.通过换接接线头的方法，进行调整，结果应符合3.7.2.2条的规定。

    c.方位传感器和水平传感器的极性的测定分别以转动双轴转台的对应轴的方法进行.若为单轴转

台、则以相应的方法给予测定

4.7-13 力矩器极性测定

    按4. 3条及产品规范规定的陀螺仪工作位置，把陀螺仪安装在单轴或双轴转台上，一般采用开环法
进行测定.结果应符合3. 7. 2. 3条的规定。

    开环法具体检验方法如下:

    a.方位力矩器

    水平回路用力矩反馈试验回路锁定.方位回路用外加直流电源通入正电流.将方位力矩器输出信号

与激磁信号同时引到示波器上，如两者信号同相，则可认为方位力矩器极性符合规定。

    b.水平力矩器

    方法与。条相同。只是方位回路用力矩反馈试验回路锁定，水平回路用外加直流电源供电进行试

验 。

4.7-14 浮球在浮液中的活动范围(转动角度范围)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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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4.1 浮球在浮液中方位方向的活动范围(转动角度范围)检验方法如下:

    a.陀螺仪处于工作位置状态，置于单轴或双轴转台上，陀螺电机通电，用水平力矩反馈试验回路将

陀螺仪主轴锁定在水平位置，使传感器水平输出信号为零;

    b.绕单轴或双轴台垂直轴正、反方向转动转台，测出传感器方位输出信号正、反方向量大值，并作

记录 .

    c.按传感器方位标度系数计算出相应的正负角度值，即为浮球在浮液中方位方向的转动范围。结果

应符合3. 7. 3条的规定.

4.7, 14.2 浮球在浮液中水平方向的活动范围‘转动角度范围)内测定方法与上述方位方向转动范围的

测定方法相似，只是主轴方位用力矩反馈试验回路锁定。即在传感器方位输出信号为零的情况下，按上

述方法绕转台水平轴正、反方向转动转台，测定浮球在浮液中水平方向的转动(活动)范围，结果应符合

3.7.3条的规定。

4.7-15 进动系数及允差测定

    除另外规定外，进动系数的测定按下述方法进行:

    a按4. 3条及产品规范规定的要求.使陀螺仪主轴在转台上垂直向上与转台垂直轴平行，两进动轴

分别处于水平面正向方向‘即处于位置1。位置2,3,4分别是绕转台垂直轴向逆时针方向转900,1800

270。的位置。

    b.先做位置1.方法是用力矩反馈试验回路分别锁定陀螺仪两进动轴.待陀螺仪稳定工作后.记录

反馈电流值I�.每隔15 min记录一次数据，共记3-5次，求出其平均值1,。

    c.依次转到位置2,3,4.按上述方法进行操作.每一新位置需稳定15 min.分别记下L，，L:和工:、b‘，

并求其平均值:14 .1.z.和13: , 13,，最后按公式(1),(2)计算K。和Ko,
      2..coso

劫=五二瓦

K”一2-,coso!,_=T,}

                                                              (1)

                                                                  (2)

    式中:Ka— 方位进动系数;

    Kp— 水平进动系数;

    m.— 地球自转角速度.(0)/h;

    。— 当地纬度.(。);

    1.,— 位置2的方位反馈电流平均值，mA;

    几— 位置3的方位反馈电流平均值.mA;

    几— 位置2的水平反馈电流平均值，mA;

    1,— 位置4的水平反馈电流平均值，mA.
    以上计算结果应符合3. 7. 4条的规定。

4.7.16 漂移率测定

    按4.3条及产品规范的规定，陀螺仪处于正常准备工作状态，用力矩反馈法进行检测。

    a.陀螺仪两进动轴均由力矩反馈试验回路锁定。反馈电流经标准电阻由直流数字电压表直接读出

标准电阻两端电压并换算成反馈电流值，每个陀螺仪必须测定三次.每次启动稳定4h后开始记录，每

隔10 min记录一次反馈回路电流值，测定记录8 h;

    b.根据陀螺进动系数及记录数据，按4- 7. 16. 1,4. 7. 16. 2,4.7. 16.3计算出陀螺常值、随机、逐次漂

移率。计算结果应符合3.7.6条的规定。

4.7-16.1 按记录的力矩反馈回路反馈电流I- I，计算出平均值与对应的进动系数的积，应再去掉当地

地球自转的垂直分量。分别求出陀螺仪方位和水平的常值漂移率。

4.7. 16.2 根据记录的力矩反馈回路的反馈电流，按公式((3)计算出它们的均方根值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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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NU (III -I)"IN-1......⋯⋯。......⋯⋯。........⋯⋯，⋯⋯，......⋯⋯(3)
    式中:In— 反馈电流每次采样记录值.mA;

    I— 反馈电流平均值.mA;

    N— 反馈电流采祥数。

    此电流均方根值I�乘以对应的进动系数，即为陀螺仪方位和水平的随机漂移率。

4.7.16.3计算三次检测的反馈电流平均值的均方根值，与对应的进动系数的积，为陀螺仪的逐次漂移
率

    a，对采徉测试数据中个别数据的突变点.可视其具体情况分析研究后予以剔除或保留。

    b.陀螺仪启动稳定时间，采祥方式、方法、试验持续时间也可按产品规范规定。

4.7-17 最大进动角速度测定

    按4. 3条及产品规范规定.用力矩反馈试验回路分别锁定陀螺仪两进动轴，用人工分别绕双轴转台

两转动轴.按正、反方向转动转台。在转动转台轴时，应注意使力矩器控制电流值不超出规定的范围。通

过力矩器控制电流值计算出陀螺仪的最大进动角速度。结果应符合3.7.7条的规定。

4.7.18 环境试验

    陀螺仪的环境试验一般随陀螺罗经整机进行。其试验方法为:高温按GJB150. 3、低温按GJB150.4,
湿热按GJB4. 6.盐雾按GJB150.11,霉菌按GJB150.10,颠震按GJB 4.8,振动和摇摆试验方法按产品

规范，试验结果应符合3. 16条的规定。

4.7.19 电磁兼容性试验

    电磁兼容性试验方法随所装陀螺罗经整机或按GJB 152的规定进行，结果应符合3.17条的规定。

4. 7. 20 可靠试验

    可靠性试验方法按产品规范规定进行，结果应符合3. 2条的规定。

4.7.21 维修性试验

    陀螺仪的维修性试验按产品规范规定进行，结果应符合3.6条的规定。

交货准备

5门 封存和包装

    陀螺仪的封存和包装应符合GJB145A,GB/T13384的规定.
5.2 装箱

    陀螺仪的装箱按GB/TI3384,GJBI132的规定进行。包装箱应防震、防潮。包装箱材料的PH值应

在6. 2�.8.。之间·且不应产生能侵蚀或损害陀螺仪的有害气体。
    随产品装箱的文件应有:

    a.产品合格证;

    b.产品说明书:

    。.装箱清单:

    d.附件清单;

    e.其它有关资料。

5.3 运输和贮存

    陀螺仪在运输和贮存时应尽力避免碰撞、振动、冲击。装卸要小心轻放，不得倒置，不允许与酸碱等

腐蚀性物品放在一起运输。具体要求按GJB 1181的规定进行。

5.4 标志

    陀螺仪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按GB 191的规定，包装箱上至少应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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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产品名称和型号;

b.制造单位:

c.制造日期;

d.出厂编号。

说明事项

本规范所涉及的术语按GJB 585,

附加说明:

本规范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601院提出.

本规范由全国海洋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航海仪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规范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442,441厂、601院负责起草。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裘善政、屈礼泉、唐金彬、郁松娟、丁泰来、杨正科。


